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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城县大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 万只肉鸡养殖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10月 26日，郯城县大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万只肉鸡养殖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组根据郯城县大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万只肉鸡

养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年出栏 500 万只肉鸡养殖项目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郯城县大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万只肉鸡养殖项目，位于临沂市郯城

县归昌乡南赵庄村东南 1km处，属于未批先建项目，郯城县环境保护局对本项目下达

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郯环罚字[2018]第 8 号）。本项目于 2017年 03月开工建设，

2018 年 11月竣工。项目总投资 46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4 万元。厂区总占地面积

66600m2，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24栋鸡舍及相关辅助设施、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项

目采用干清粪工艺，全进全出的饲养制度，采取自动供料、自动饮水、人工抓鸡、人

工装箱的操作方式。项目现拥有肉鸡存栏量 83.33万只，年更替 6 栏，年出栏量 500

万只的生产规模。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郯城县大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于 2018年 06月委托河南源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了《郯城县大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出栏 500万只肉鸡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郯城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8年 09月 18日予以批复，批复文件号为郯环发[2018]38

号。

由于本项目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属于未批先建项目，郯城

县环境保护局于 2018年 01月 15日对项目进行了行政处罚（郯环罚字[2018]第 8号）。

企业接受处罚后上缴了罚款并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019年 10月，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并出具

验收监测报告。项目在建设和投入调试生产的过程中，无信访事件。

（三）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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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460万元，概算环保投资 104万元，占总投资的 22.6%。实际总

投资 46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84万元。占总投资的 18.3%。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包含 24栋鸡舍及相关辅助设施、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等。

二、工程变更情况

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该项目部分生产设备和环保工程存在变更情况，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措施、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

发生重大变动，均与环评一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项目环评中设计建设 300 万 kCal 生物质锅炉 1 台，2.88MW 生物质锅炉 1

台。实际建设有空气源热泵 1套。

项目环评中设计建设 2台生物质锅炉进行供热，项目实际建设有 1套空气源热泵

替代锅炉进行供热。

空气源热泵是通过少量的电能驱动机组内的制冷剂循环，加热或冷却系统内的水，

从而实现对室内提供采暖、制冷等多功能的空调设备。系统内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而且无燃烧废气产生。

（2）项目生物质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废气经布袋除尘后经 40m高排气筒排

放。本项目实际无生物质锅炉，无锅炉燃烧废气产生。

（3）项目环评中鸡舍水幕帘降温设备用水循环使用，小部分作为清净下水通过雨

水管道直接排放附近沟渠。实际建设中鸡舍水幕帘降温设备用水循环使用，小部分排

入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鸡舍水幕帘降温设备废水进入污水站处理后用于农田灌溉和

场区绿化，实现废水综合利用。

（4）项目环评中医疗用药包括营养药瓶和预防用药包装袋。实际只有营养药瓶产

生，尚无预防用药包装袋产生。本项目购买的鸡苗直接在鸡苗孵化厂（山东民和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打针，项目运行过程中无需进行打针，未使用预防用药，项目运

行至今尚未有预防用药包装袋产生。

本项目上述变化，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

通知》（环办[2015]52 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以及《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

[2018]6号），项目不属于发生重大变更的项目，符合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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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水

本项目肉鸡饮用水全部参与鸡的新陈代谢（蒸发损失、进入粪便），鸡舍降温水帘

用水循环使用，少部分作为废水排放，消毒液配置用水全部挥发损失，不产生废水；

废水主要为水幕帘降温设备废水、空舍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

①水幕帘降温设备废水

本项目每座鸡舍配套四台降温水帘，单栋鸡舍日补充水量为 10m3/d，水幕帘降温

设备年使用 100d/a，场区共 24栋鸡舍，年补充水量为 24000m3/a。鸡舍降温用水大部

分（约 95%）蒸发损失，仅有小部分（约 5%）需要外排，约 1200m3/a，全部排入厂

区污水处理站。

②空舍冲洗废水

空舍冲洗水废水为间歇产生，产生总量为 4424m3/a，污水经污水管道排至现有调

整后的调节池暂存，逐步进入污水处理站其他构筑物进行处理。

③生活污水

本项目职工定员 35人，其中 31人住宿，项目职工用水量为 600m3/a。生活污水产

生量为 480m3/a，全部进入场区内污水处理站。

（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食堂油烟以及鸡舍粪便清理、

养殖工序产生的恶臭气体。

①有组织废气

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的环节主要有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等。污水处

理站池体上方密闭，负压收集的恶臭气体经生物洗涤塔处理后，再经 15m高排气筒排

放。

本项目食堂产生的油烟通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高于屋顶 1.5m的排气筒排放。

②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鸡舍采用干清粪工艺，鸡舍定期喷洒除臭剂，鸡粪、污泥等日产日清从源

头减少无组织废气产生量。对污水处理站进行封闭，大部分恶臭气体负压收集后送生

物洗涤塔处理，仅有小部分恶臭气体无组织排放。

（3）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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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噪声主要为鸡鸣声以及污水处理站风机等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通过选用低噪音设备，合理布置噪声源位置，污水处理站设置封闭泵房，泵房采

取隔声措施，并针对噪声源位置和噪声的特点分别采用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

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平时应该加强对鸡舍的管理，注意鸡舍的卫生、鸡舍的饲料、

饮水、舒适度的保证，以减少鸡鸣噪声的产生。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病死鸡、鸡粪、饲料残渣和散落羽毛、栅渣、污泥等一般固废，

医疗废物、消毒废物等危险废物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①病死鸡：产生量 12.5t/a，集中收集后，日产日清，委托郯城瑞源无害化处理有

限公司运至其场区进行高温无害化处理；

②鸡粪：为一般固体废物，产生量 11250t/a，日产日清，委托莒南庄氏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采用高温好氧发酵工艺制作有机肥；

③饲料残渣和散落羽毛：为一般固体废物，产生量 12.6t/a，集中收集，由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

④栅渣：为一般固体废物，产生量 0.8t/a，由莒南庄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罐车运

至场区后，采用高温好氧发酵工艺制作有机肥；

⑤污泥：为一般固体废物，产生量 83t/a，集中收集后，委托莒南庄氏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采用高温好氧发酵工艺制作有机肥；

⑥医疗废物：为危险废物（HW01，900-001-01），项目环评中医疗废物包括营养

药瓶和预防用药包装袋。本项目购买的鸡苗直接在鸡苗孵化厂（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打针，项目运行过程中无需进行打针，未使用预防用药，项目运行至今

尚未有预防用药包装袋产生。本项目运行至今实际只有营养药瓶产品，产生量 0.03t/a，

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临沂永洁环保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处理；

⑦消毒废物：为危险废物（HW01，831-001-01），产生量 0.04t/a，集中收集后暂

存于危废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临沂永洁环保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理；

⑧生活垃圾：本项目职工定员 35人，其中 31人住宿，年工作 360天，生活垃圾

产生量为 11.9t/a。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负责清运。

（5）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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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环境风险因素识别

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书第十一章环境风险评价，本项目为肉鸡规模化养殖项目，

项目使用少量消毒剂、疫苗等药品，属于一般毒性物质，不涉及危险化学品。

项目最大风险为污水处理站操作运行不当以至于污水处理效果下降，对周围农田

造成污染事故。

对于规模养殖，如果对畜禽疫情没有及时发现与控制，极易迅速传播，产生巨大

经济损失，甚至在发生人畜间传播，危害人群安全。

②风险防范措施检查

针对可能对大气环境产生的风险，公司编制完成了《郯城县大羽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年突发性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有应急救援设施，包括消防设施、安全防护

用具、事故水池，确保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工作。

③环境安全防范措施检查

本项目可能发生的突发性水污染事故主要为污水处理站发生故障导致污水直接进

入农田和消防废水外排进入农田。为确保事故水不外排，本项目厂区内建设事故水池。

加强员工教育，规范操作，严禁明火进入原料、产品堆放处，从源头减少火灾事

故的发生。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核算的事故状态下最大事故废水排放量为 408m3，

项目设置了 1座 1800m3事故水池（40m×15m×3m），满足事故废水排放需要。且污水

排放管网已建设完成，因此，在事故状态下，项目消防废水可及时排入事故水池，不

直接进入农田。事故水池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附近农田灌溉。

④本项目养殖场 500m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无居民区、学校等敏感目标；养殖场

周围 1500m内未建设有垃圾及污水处理场所；养殖场周围 3000m范围内未建设有动物

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等。距离本项目最近的敏感目标为项目厂区西北 1000米处

的南赵庄村。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本项目肉鸡饮用水全部参与鸡的新陈代谢（蒸发损失、进入粪便），鸡舍降温水帘

用水循环使用，少部分作为废水排放，消毒液配置用水全部挥发损失，不产生废水；

废水主要为水幕帘降温设备废水、空舍冲洗废水及生活污水。

鸡舍降温用水大部分（约 95%）蒸发损失，仅有小部分（约 5%）需要外排，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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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空舍冲洗废水水经污水管道排至现有调整后的调节池暂存，

逐步进入污水处理站其他构筑物进行处理。生活污水全部进入场区内污水处理站。

检测结果表明，污水处理站出口处，pH值为 6.5-7.1（无量纲），CODCr、BOD5、

氨氮、SS、总磷、总氮、全盐量、粪大肠菌群、蛔虫卵、总余氯两日均值浓度最大值

分别为 47mg/L、8.1mg/L、4.67mg/L、10mg/L、9.91mg/L、76.6mg/L、819mg/L、1.9×103

个/L、<5 个/10L、0.017mg/L。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表 1水作

及旱作标准（水作标准：pH值=5.5-8.5（无量纲），CODcr≤150mg/L，BOD5≤60mg/L，

SS≤80mg/L，全盐量≤1000mg/L，粪大肠菌群≤40000个/L，蛔虫卵≤20个/10L；旱作标

准：pH值=5.5-8.5（无量纲），CODcr≤200mg/L，BOD5≤100mg/L，SS≤100mg/L，全盐

量≤1000mg/L，粪大肠菌群≤40000个/L，蛔虫卵≤20个/10L）。

（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食堂油烟以及鸡舍粪便清理、

养殖工序产生的恶臭气体。

1）有组织废气

①污水处理站产生恶臭的环节主要有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等。污水

处理站池体上方密闭，负压收集的恶臭气体经生物洗涤塔处理后，再经 15m高排气筒

排放。

检测结果表明，外排废气中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排放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0.67mg/m3、

0.857mg/m3、309（无量纲），氨、硫化氢排放速率最大值分别为 0.006kg/h、0.008kg/h。

外排废气中氨、硫化氢排放速率、臭气浓度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2标准要求（氨≤4.9kg/h，硫化氢≤0.33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

纲））。

②本项目食堂产生的油烟通过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高于屋顶 1.5m的排气筒排

放。

检测结果表明，外排废气中油烟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98mg/m3，排放速率最大值

为 0.0013kg/h。外排废气中油烟排放浓度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

表 2小型规模标准要求（油烟排放浓度≤1.5mg/m3（小型））。

2）无组织废气

本项目鸡舍采用干清粪工艺，鸡舍定期喷洒除臭剂，鸡粪、污泥等日产日清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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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减少无组织废气产生量。对污水处理站进行封闭，大部分恶臭气体负压收集后送生

物洗涤塔处理，仅有小部分恶臭气体无组织排放。

2019年 10月 14日～10月 15日连续两天的检测结果表明，本项目厂界臭气浓度、

氨、硫化氢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14（无量纲）、0.07mg/m3、0.010mg/m3，满足《恶臭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二级新改扩建要求（臭气浓度≤20（无量纲），氨

≤1.5mg/m³，硫化氢≤0.06mg/m³）。

（3）厂界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鸡鸣声以及污水处理站风机等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通过选用低噪音设备，合理布置噪声源位置，污水处理站设置封闭泵房，泵房采

取隔声措施，并针对噪声源位置和噪声的特点分别采用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

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平时应该加强对鸡舍的管理，注意鸡舍的卫生、鸡舍的饲料、

饮水、舒适度的保证，以减少鸡鸣噪声的产生。

验收监测期间，郯城县大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厂界昼间噪声值在 49.5-58.9dB(A)

之间，夜间噪声值 44.4-49.8dB(A)之间，昼夜厂界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4）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病死鸡、鸡粪、饲料残渣和散落羽毛、栅渣、污泥、生物质灰

等一般固废，医疗废物、消毒废物等危险废物以及职工生活垃圾。

病死鸡集中收集后，日产日清，委托郯城瑞源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运至其场区进

行高温无害化处理；鸡粪和污泥日产日清，委托莒南庄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采用高温

好氧发酵工艺制作有机肥；栅渣由莒南庄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罐车运至场区后，采

用高温好氧发酵工艺制作有机肥；医疗废物（HW01，900-001-01）和消毒废物（HW01，

831-001-01）为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临沂永

洁环保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处理；生活垃圾和饲料残渣、散落羽毛由环卫部门负责清

运。

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理，一般固体废弃物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

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危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

（五）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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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表明，厂区地下水各检测指标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六）环境空气

监测结果表明，南赵庄村、小于村环境空气各项指标中 SO2、NOx、TSP、PM10、

PM2.5浓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氨、硫化氢浓

度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中“居民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允许浓

度规定的标准”。

（七）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本项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污染物排放总量必须分别控制在 0.352 吨/年、0.681

吨/年以内。

本项目采用空气源热泵代替生物质锅炉进行供热，无锅炉燃烧废气产生，无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产生。

五、验收结论与建议

结合项目验收报告的结论和现场检查情况，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

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达标排放。本项目基

本满足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同意通过验收。

建议：

1、建立、完善环保责任制，确保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运转正常，污染物达标排放；

2、配套废气环保设施做好运维记录和例行检测，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3、做好厂区雨污分流，确保厂区污水全部进入污水站处理；

4、非灌溉期暂存池可以采用铺设黑膜防渗，但需确保所有暂存池均采取黑膜防渗，

且原有暂存池黑膜损坏的要及时更换，需要对所有暂存池中水质进行补充检测，确保

暂存池中水质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验收工作组

2019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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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会议照片

附图 1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2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3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4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5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6 验收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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